山东水发达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总则


1 总则

1.1 编制依据

1.1.1 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政策法规
	1、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12.29修订并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26修订并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7.1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4.29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12.29修订并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10.26修订并施行）；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8.28）；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1.1起施行）；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10.26修订并施行）；

	12、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12）；

	13、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2005.7.8）；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12修订）；

	15、 
	环境保护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1.1实施）；

	16、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5年第35号《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修订）(2015.7.1)；

	1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29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19.8.27)；

	18、 
	国土资发[2012]98号《关于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的通知》（2012.5）；

	19、 
	工信部原[2017]33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2018.1.1)

	20、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2018.4.28）；

	21、 
	环境保护部令第38号《清洁生产审核办法》（2016.5.16）；

	22、 
	环办[2009]3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2009.3.12）；

	23、 
	工产业[2010]第122号《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2010.12.6）；

	2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7修订)；

	25、 
	国务院令第591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2修订）；

	26、 
	环发[2009]130号《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2009.11.9）；

	27、 
	环发[2009]127号《关于贯彻落实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知》（2009.9.26）；

	28、 
	国办发[2010]3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2010.6）；

	29、 
	国发[2010]7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2010.2.6）；

	30、 
	国发[2013]41号《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2013.10.6）；

	31、 
	环境保护部第39号令《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6）；

	32、 
	中发[2018]17号《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18.6.16)；

	33、 
	国发[2011]35号《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2011.10.17）；

	34、 
	环发[2012]98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2012.8.7）；

	35、 
	环发[2011]128号《关于印发<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的通知》（2011.10.28）；

	36、 
	工信部规[2016]35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2016.10.28)；

	37、 
	环发[2010]144号《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2010.12.15）；

	38、 
	环境保护部公告[2012]39号《关于发布<2012年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示范名录>和<2012年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的公告》（2012.7.5）；

	39、 
	环发[2012]7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2012.7.3）；

	40、 
	环办[2012]13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2012.10）；

	41、 
	国发[2013]3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2013.9.10）；

	42、 
	环发[2013]81号《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13.7.30)；

	43、 
	环发[2013]104号《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2013.9.17）；

	44、 
	环发[2014]55号《关于在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过程中加强环保管理的通知》（2014.4.21）；

	45、 
	国发[2016]6号《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2016.2.1）；

	46、 
	环发[2014]197号《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14.12.30）；

	47、 
	国发[2015]1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2015.4.2）；

	48、 
	工信部产业[2015]12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2015.4.20）；

	49、 
	环发[2015]4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2015.1.8）；

	50、 
	环办[2015]112号《关于规范火电等七个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通知》（2015.12.18）；

	51、 
	国发[2016]31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2016.5.28）；

	52、 
	环评[2016]150号《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2016.10.26）；

	53、 
	发改环资[2016]1162号《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意见》(2016.5.30)；

	54、 
	公告2017年第33号《关于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的公告》（2017.7.27）；

	55、 
	环水体[2017]142号《关于印发<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2017.10.12)；

	56、 
	环办环评[2017]84号《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2017.11.14)；

	57、 
	环环评[2018]11号《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2018.1.25）；

	58、 
	国发[2018]22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2018.6.27）；

	59、 
	环土壤[2018]22号《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2018.4.16）；

	60、 
	生态环境部令部令 第3号《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5.3）；

	61、 
	环大气[2020]61号《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0-2021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2020.10.28）；

	62、 
	环大气函[2019]35号《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企业超低排放的意见》（2019.4.22）。


1.1.2 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政策法规
	1、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2018.1.23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正）；

	2、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2018.1.23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正）；

	3、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7.22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4、 
	《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03.11.28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5、 
	《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9.13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6、 
	《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11.30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7、 
	《山东省资源综合利用条例》(2001.4.6山东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通过)；

	8、 
	《山东省南水北调条例》（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84号，2015.5.1起施行）；

	9、 
	山东省政府令248号《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12.3.1）；

	10、 
	鲁政字[2018]16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打好危险废物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2018.8.2）；

	11、 
	鲁环函[2012]179号《关于贯彻实施<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2012.4.13）；

	12、 
	鲁环函[2012]509号山东省环境保护厅《转发“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的通知》（2012.9.17）；

	13、 
	鲁政发[2012]8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山东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点方案的实施意见》（2012.2.14）；

	14、 
	鲁政发[2015]31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2015.12.31）；

	15、 
	鲁政发[2016]37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2016.12.31）；

	16、 
	鲁环办函[2016]14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2016.9.30）；

	17、 
	鲁环办函[2016]14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2016.10.14）；

	18、 
	鲁环发[2016]191号《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省会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6.10.9）；

	19、 
	鲁环发[2017]3号《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2017.1.4）；

	20、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严把环评关口严控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通知》（2017.9）；

	21、 
	鲁发[2018]36号《山东省加强污染源头防治推进“四减四增”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2018.8.3）；

	22、 
	鲁环发[2017]260号《关于发布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2015.8.4）；

	23、 
	鲁政字[2018]248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七大高耗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2018.10.29）；

	24、 
	鲁政办字[2018]217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2018.11.7）；

	25、 
	鲁政发[2018]17号《山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暨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18.8.3）；

	26、 
	鲁政字[2018]2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发展规划（2018-2025年）>的通知》；

	27、 
	鲁环发[2019]112号《关于印发山东省扬尘综合整治方案的通知》（2019.5.8）；

	28、 
	鲁环发[2019]149号《关于印发<山东省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2019.12.27）；

	29、 
	鲁环发[2020]8号《关于印发<山东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2020.1.17）；

	30、 
	鲁发改工业[2019]143号《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工信厅关于严控新增铸造产能的通知》（2018.2.18）；

	31、 
	鲁工信装[2019]144号《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铸造产能的通知>的通知》（2019.9.11）；

	32、 
	济政办字[2019]44号《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2019.9.30）；

	33、 
	济发[2018]35号《济宁市加强污染源头防治推进“四减四增”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2018.11.4）；

	34、 
	泗政办字[2018]79号《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水县生态环境保护六大行动方案的通知》（2018.8.24）；

	35、 
	《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2021.3.17）。


1.1.3 规划依据

	1、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2013年）；

	2、 
	《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

	3、 
	《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

	4、 
	《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鲁政发[2017]10号）；

	5、 
	《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年）》；

	6、 
	《山东省水环境功能区划》；

	7、 
	《济宁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8、 
	《济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9、 
	《生态济宁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

	10、 
	《济宁市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年）；

	11、 
	《山东省泗水县泉林镇总体规划（2015—2030）》；

	12、 
	《泗水泉林水体县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7-2030年)》；

	13、 
	《泗水泉林泉群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1.1.4 技术规范依据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7、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8、 
	《钢铁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HJ435-2008）；

	9、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2000－2010）；


	10、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12、 
	《环境空气细颗粒物污染综合防治技术政策》（环保部2013年第59号公告）；

	1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钢铁建设项目》(HJ708-2014)；

	14、 
	《钢铁工业废水治理及回用工程技术规范》（HJ2019-2012）；

	15、 
	《钢铁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16、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HJ846-2017）；

	1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HJ878-2017）；

	18、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钢铁》（HJ885-2018）；

	19、 
	《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3535-2019）。


1.1.5 项目依据

	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2、 
	项目备案证明；

	3、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 
	现有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及验收批复；

	5、 
	项目公众参与说明；

	6、 
	《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查意见。


1.2 评价目的、指导思想与评价重点

1.2.1 评价目的

通过对本项目厂址周围环境现状的调查和监测，掌握评价区域内的环境质量现状以及环境特征、现有工程的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通过工程分析，分析现有、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环节和排放量；结合项目所在地区环境功能区划要求，分析评价建成后主要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论证本工程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与合理性，从环境保护角度上提出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及减轻污染的对策及建议，为工程设计提供科学依据，为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使工程建设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2.2 指导思想

根据工程的设计资料，针对工程排放污染物的特点，依据国家、行业、部门和山东省和济宁市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分析本项目排放的各类污染物能否达标排放，本工程设计中是否采用了清洁生产工艺，对拟采取的环保治理措施进行合理性、可行性论证。评价中贯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城市规划”、“达标排放”、“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总量控制”、“事故风险可接受”的原则，对项目的建设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评价方法力求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分析论证力求客观公正；确定的环保措施力求技术可靠、经济合理。
1.2.3 评价重点

根据本项目排污特点及周边地区环境特征，本次评价重点关注项目的产排污情况及治理措施的可行性、关注大气环境影响的可接受性、关注项目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可行性。
1.3 环境影响因子和评价因子识别与确定

1.3.1 环境影响因素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情况见表1-1（a）。

表1-1（a）  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因素一览表

	名称
	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主要影响因素

	环境空气
	土地平整、挖掘，土石方、建材运输、存放、使用
	扬尘

	水环境
	清洗车辆废水、施工人员生活废水等
	COD、BOD、氨氮、SS

	声环境
	施工机械、车辆作业噪声
	噪声

	生态环境
	土地平整、挖掘及工程占地
	水土流失、植被破坏

	
	土石方、建材堆存
	占压土地等


项目运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情况，具体见表1-1（b）。
表1-1（b）  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因素一览表

	名   称
	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主要影响因素

	环境空气
	有组织废气
	SO2、NOX、颗粒物、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二噁英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氨

	水环境
	循环排污水、生活污水
	pH、COD、氨氮、SS

	固体废物
	生产装置
	瓦斯灰、废布袋、炉渣、脱硫石膏、废分子筛、废反渗透膜、废机油、废润滑油、废催化剂等

	声环境
	压缩机、风机、泵类等设备
	Leq(A)


1.3.2 环境影响评价因子的识别与确定
针对上述环境影响因子的识别与确定，环境影响因子的识别见表1-2，评价因子的确定见表1-3。
表1-2  环境影响因子识别

	环境要素
	环境影响因子

	
	废水
	废气
	噪声
	固体废物

	
	pH、COD、氨氮、SS
	SO2、NOX、颗粒物、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二噁英、氨
	Leq
	瓦斯灰、废布袋、炉渣、脱硫石膏、废分子筛、废反渗透膜、废机油、废润滑油、废催化剂

	地表水
	有影响
	--
	--
	有影响

	环境空气
	--
	有影响
	--
	有影响

	地下水
	有影响
	--
	--
	有影响

	环境噪声
	--
	--
	有影响
	--

	土壤
	有影响
	有影响
	--
	有影响

	环境风险
	有影响
	有影响
	--
	有影响


表1-3  评价因子确定表

	环境因素
	主要排放源
	监测因子
	预测因子

	环境空气
	生产车间、料仓
	常规因子（收集例行监测数据）：SO2、NO2、PM10、PM2.5、CO、O3
	SO2、NO2、PM10、PM2.5、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二噁英和氨

	
	
	特征因子：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二噁英、氨（二类区引用）
	

	地表水
	--
	pH、SS、CODCr、BOD5、氨氮、挥发酚、硫化物、石油类（全部引用）
	--

	地下水
	装置区
	pH、总硬度、耗氧量、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氟化物、氰化物、铅、汞、镉、六价铬、砷、镍、铜、锌、铁、锰、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共25项监测因子，以及水温、水深、水埋深、颜色、气味、浮油等参数
	--

	环境噪声
	设备
	LeqA
	LeqA

	土壤
	废气、废水、固废
	pH、铜、镉、铅、镍、汞、砷、六价铬、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b]蒽、茚并[1,2,3-cd]芘、萘、二噁英等因子
	二噁英

	环境风险
	煤气管道、氨水储罐
	--
	CO、氨


1.4 评价等级的确定

1.4.1 大气

根据AERSCREEN估算软件对本项目污染源估算结果，拟建工程废气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为P4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PPM2.5=494.70%＞10%，本项目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等级确定为一级评价。
1.4.2 地表水

拟建项目为水污染影响型建设项目，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中水污染影响型建设项目评价等级判定要求，“建设项目生产工艺中有废水产生，但作为回水利用，不排放到外环境的，按三级B评价”，故本项目地表水评价等级确定为三级B。

1.4.3 地下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项目类型属于Ⅳ类，不需要开展地下水评价，考虑附近有泗水泉林泉群，地下水敏感程度较敏感，地下水评价进行简要影响分析。
1.4.4 噪声

项目建设所处声环境功能区为GB3096规定的3类地区，项目投产后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高量在3dB（A）以下，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确定本项目声环境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
1.4.5 土壤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HJ964-2018），本项目属于Ⅱ类项目，土壤环境敏感程度为敏感，占地规模属于中型，本项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1.4.6 风险评价

项目涉及物料包括煤气、氨水（20%）等物料。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判定，拟建项目危险物质及工艺系统危险性等级为P4，结合大气、地表水及地下水的环境敏感性，确定拟建项目大气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地表水的风险评价等级为三级，地下水的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

表1-4  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判定表
	专题
	等级的判据
	评价等级

	环境空气
	Pmax=494.70%＞10%
	一级

	地表水
	项目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三级B

	地下水
	项目类型为Ⅳ类项目、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为较敏感
	简要分析评价

	噪声
	本项目位于3类声功能区，建设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高量在3dB(A)以下
	三级

	土壤
	本项目属于Ⅱ类项目，土壤环境敏感程度为敏感，占地规模属于中型
	二级

	环境风险
	大气环境风险潜势为Ⅲ，大气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
	二级

	
	地表水环境风险潜势为Ⅱ，地表水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三级
	

	
	地下水环境风险潜势为Ⅲ，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
	


1.5 评价范围和重点保护目标

根据当地的气象、水文地质条件和本项目“三废”排放情况及厂址周围敏感目标分布特点，确定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和重点保护目标见表1-5，项目周边敏感目标见表1-6。敏感目标分布和评价范围见图1-1（a），近距离的敏感目标分布见图1-1（b）。
表1-5  评价范围和重点保护目标

	项目
	评价范围
	重点保护目标

	环境空气
	厂区边界外延22.4km的区域
	厂址周围居民区等敏感目标

	地表水
	--
	泗河

	地下水
	厂址周围6km2范围
	浅层地下水

	噪声
	厂界外200m范围内
	无

	土壤
	厂区以及厂区外200m的范围内
	周边土壤

	环境风险
	大气风险评价范围为厂界向外扩5km的区域
	评价区内各单位及村庄人群

	
	厂区雨水排口与泗河交汇处至下游10km之间的河段
	周边地表水

	
	厂址周围6km2范围
	厂址周围浅层地下水


表1-6  项目厂址周边敏感目标

	保护类别
	保护目标
	主要功能
	方位
	距离厂界 (m)
	人口数（人）
	保护级别

	环境空气、环境风险
	荀家岭村
	居住
	W
	514
	78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大气环境风险二级

	
	石缝泉
	居住
	N
	657
	1130
	

	
	李家寨村
	居住
	NW
	705
	576
	

	
	辛庄
	居住
	SW
	1100
	1320
	

	
	泉林小学
	学校
	NE
	1150
	400
	

	
	潘坡
	居住
	NE
	1210
	786
	

	
	南小岭村
	居住
	W
	1290
	300
	

	
	安久村
	居住
	SE
	1330
	1826
	

	
	石漏村
	居住
	NW
	1360
	3860
	

	
	白庙坡
	居住
	SSE
	1610
	780
	

	
	南铺子村
	居住
	NW
	1740
	718
	

	
	泉林村
	居住
	NE
	1790
	2100
	

	
	卞国博物馆
	收藏文物
	N
	2000
	30
	

	
	泉林镇中心幼儿园
	学校
	NE
	2110
	50
	

	
	南贺庄
	居住
	NE
	2290
	1496
	

	
	泉林镇政府
	办公
	NW
	2350
	45
	

	
	西贺庄
	居住
	NE
	2360
	815
	

	
	卞桥四村
	居住
	N
	2440
	870
	

	
	卞桥三村
	居住
	NW
	2640
	900
	

	
	柳河峪
	居住
	NW
	2660
	2545
	

	
	马家村
	居住
	N
	2670
	966
	

	
	卞桥二村
	居住
	NW
	2750
	1051
	

	
	义和庄
	居住
	NE
	2790
	510
	

	
	龙汪崖村
	居住
	NE
	2820
	316
	

	
	北石匣
	居住
	SE
	2850
	330
	

	
	驸马井
	居住
	E
	2930
	684
	

	
	北陈村
	居住
	SW
	2960
	1429
	

	
	南石匣
	居住
	SE
	3050
	880
	

	
	西泽沟铺
	居住
	ESE
	3170
	483
	

	
	泉林中学
	学校
	NW
	3190
	300
	

	
	温尤庄
	居住
	NW
	3270
	610
	

	
	太平庄
	居住
	SW
	3320
	2020
	

	
	肖家庄村
	居住
	WSW
	3360
	618
	

	
	马泉庄村
	居住
	WNW
	3360
	1570
	

	
	卞桥一村
	居住
	NW
	3370
	1380
	

	
	花园村
	居住
	N
	3380
	890
	

	
	仲家庄
	居住
	SSE
	3600
	2300
	

	
	王阜庄
	居住
	NW
	3600
	745
	

	
	韩家村
	居住
	NNE
	3600
	1638
	

	
	蒋家村
	居住
	NNE
	3760
	916
	

	
	聂家村
	居住
	N
	3890
	406
	

	
	后尤村
	居住
	N
	3940
	179
	

	
	米山
	居住
	WSW
	3950
	958
	

	
	小李家庄村
	居住
	WSW
	4070
	979
	

	
	马家庄
	居住
	SE
	4100
	645
	

	
	石旺
	居住
	SE
	4170
	450
	

	
	张家庄
	居住
	NW
	4180
	2102
	

	
	李家庄
	居住
	NNE
	4250
	704
	

	
	梅鹿庄
	居住
	SW
	4290
	1186
	

	
	北泽沟铺
	居住
	SE
	4410
	1087
	

	
	泗源村
	居住
	NW
	4420
	2940
	

	
	何家洼
	居住
	WNW
	4490
	570
	

	
	北贺庄
	居住
	NE
	4530
	1500
	

	
	东泽沟铺
	居住
	SE
	4650
	463
	

	
	石龙岗
	居住
	W
	4700
	969
	

	
	李家庙村
	居住
	NW
	4700
	1710
	

	
	香乐村
	居住
	E
	4730
	680
	

	
	小王庄
	居住
	WSW
	4790
	760
	

	
	西泽沟村
	居住
	SE
	4990
	700
	

	环境空气
	华村镇
	居住、商业
	NW
	5490
	2600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苗馆镇
	居住、商业
	W
	5000
	50000
	

	
	泗张镇
	居住、商业
	SW
	5000
	40000
	

	
	星村镇
	居住、商业
	NW
	9530
	50000
	

	
	高峪镇
	居住、商业
	NW
	16380
	41872
	

	
	泗水县城区
（约2/3）
	居住、商业
	WNW
	18050
	65000
	

	
	圣水峪镇
（约2/3）
	居住、商业
	SW
	14190
	30400
	

	
	丰阳镇
	居住、商业
	S
	12510
	42000
	

	
	平邑县城区
	居住、商业
	SE
	14380
	156000
	

	
	放城镇
	居住、商业
	NE
	6950
	33418
	

	
	仲村镇
	居住、商业
	E
	6370
	112000
	

	
	石莱镇
（约9/10）
	居住、商业
	N
	8630
	58500
	

	
	武台镇
	居住、商业
	NE
	13260
	37123
	

	
	保太镇
（约3/4）
	居住、商业
	ENE
	14090
	58500
	

	
	柏林镇
（约1/6）
	居住、商业
	ESE
	21260
	9824
	

	
	温水镇
（约4/5）
	居住、商业
	SE
	20540
	30400
	

	
	铜石镇
（约1/7）
	居住、商业
	SSE
	25610
	9854
	

	环境空气
	泉林泉群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
	NE
	1800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一级

	
	泗水泉林水体县级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NE
	2800
	--
	

	地表水
	泗河
	水源涵养、灌溉
	N
	2860
	小型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

	地下水
	泉林群泉
	自然景观、观赏
	NE
	1800
	--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

	声环境
	无敏感点
	工业
	厂界外200m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3类

	生态
	泗水泉林泉群、泗河东段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区
	泉林泉群、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
	厂界东北约1900m
	一类生态保护红线区


1.6 评价标准

1.6.1 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参照日本环境质量标准；

（2）地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3）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

（4）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3类标准。

（5）土壤环境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风险筛选值。
表1-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序号
	项目
	标准值（mg/m3）
	标准来源

	
	
	小时浓度
	8h平均浓度
	日均浓度
	年平均浓度
	

	1
	SO2
	一级
	0.15
	
	0.0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
	0.5
	
	0.15
	
	

	2
	NO2
	一级
	0.2
	
	0.08
	
	

	
	
	二级
	0.2
	
	0.08
	
	

	3
	PM10
	一级
	
	
	0.05
	
	

	
	
	二级
	
	
	0.15
	
	

	4
	PM2.5
	一级
	
	
	0.035
	
	

	
	
	二级
	
	
	0.075
	
	

	5
	CO
	一级
	10
	
	4
	
	

	
	
	二级
	10
	
	4
	
	

	6
	O3
	一级
	0.16
	0.10
	
	
	

	
	
	二级
	0.2
	0.16
	
	
	

	7
	氟化物
	一级
	0.02
	
	0.007
	
	

	
	
	二级
	0.02
	
	0.007
	
	

	8
	铅及其化合物
	一级
	
	
	
	0.0005
	

	
	
	二级
	
	
	
	0.0005
	

	9
	二噁英
	--
	
	
	
	0.6pg-TEQ/m3
	参照日本环境质量标准

	10
	氨
	--
	0.2
	
	
	
	HJ2.2-2018附录D


表1-8  地表水质量标准Ⅲ类       单位：mg/L，pH除外

	项目
	pH
	CODCr
	BOD5
	高锰酸盐指数
	溶解氧
	石油类
	总磷

	标准限值
	6～9
	≤20
	≤4
	≤6
	≥5
	≤0.05
	≤0.2

	项目
	总氮
	氟化物
	氰化物
	挥发酚
	砷
	汞
	锌

	标准限值
	≤1.0
	≤1.0
	≤0.2
	≤0.005
	≤0.05
	≤0.0001
	≤1.0

	项目
	镉
	铅
	硫化物
	氨氮
	六价铬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标准限值
	≤0.005
	≤0.05
	≤0.2
	≤1.0
	≤0.05
	≤0.2
	--


表1-9  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       单位：mg/L，pH除外

	项目
	pH
	总硬度
	溶解性总固体
	耗氧量
	氨氮

	Ⅲ类标准限值
	6.5～8.5
	≤450
	≤1000
	≤3.0
	≤0.5

	项目
	氟化物
	六价铬
	挥发酚
	氰化物
	硝酸盐

	Ⅲ类标准限值
	≤1.0
	≤0.05
	≤0.002
	≤0.05
	≤20

	项目
	砷
	亚硝酸盐
	硫酸盐
	汞
	氯化物

	Ⅲ类标准限值
	≤0.01
	≤1.00
	≤250
	≤0.001
	≤250

	项目
	铁
	铅
	镉
	总大肠菌群
	铜

	Ⅲ类标准限值
	≤0.3
	≤0.01
	≤0.005
	≤3.0个/L
	≤1.0

	项目
	镍
	锌
	菌落总数
	--
	--

	Ⅲ类标准限值
	≤0.02
	≤1.0
	≤100个/mL
	--
	--


表1-10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3类
	65
	55


表1-11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标准（GB 36600-2018）    单位：mg/kg

	项目
	标准值
	项目
	标准值

	镉
	≤65
	1,2,3-三氯丙烷
	≤0.5

	汞
	≤38
	氯乙烯
	≤0.43

	砷
	≤60
	苯
	≤4

	铜
	≤18000
	氯苯
	≤270

	铅
	≤800
	1,2-二氯苯
	≤560

	镍
	≤900
	1,4-二氯苯
	≤20

	六价铬
	≤5.7
	乙苯
	≤28

	四氯化碳
	≤2.8
	苯乙烯
	≤1290

	氯仿
	≤0.9
	甲苯
	≤1200

	氯甲烷
	≤37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570

	1,1-二氯乙烷
	≤9
	邻二甲苯
	≤640

	1,2-二氯乙烷
	≤5
	硝基苯
	≤76

	1,1-二氯乙烯
	≤66
	苯胺
	≤260

	顺1,2-二氯乙烯
	≤596
	2-氯酚
	≤2256

	反1,2-二氯乙烯
	≤54
	苯并[a]蒽
	≤15

	二氯甲烷
	≤616
	苯并[a]芘
	≤1.5

	1,2-二氯丙烷
	≤5
	苯并[b]荧蒽
	≤15

	1,1,1,2-四氯乙烷
	≤10
	苯并[k]荧蒽
	≤151

	1,1,2,2-四氯乙烷
	≤6.8
	䓛
	≤1293

	四氯乙烯
	≤53
	二苯并[a,h]蒽
	≤1.5

	1,1,1-三氯乙烷
	≤840
	茚并[1,2,3-cd]芘
	≤15

	1,1,2-三氯乙烷
	≤2.8
	萘
	≤70

	三氯乙烯
	≤2.8
	二噁英
	≤40ng-TEQ/kg


表1-12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标准（GB 15618-2018）    单位：mg/kg
	项目
	标准值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镉
	≤0.3
	≤0.3
	≤0.3
	≤0.6

	汞
	≤1.3
	≤1.8
	≤2.4
	≤2.4

	砷
	≤40
	≤40
	≤30
	≤25

	铅
	≤70
	≤90
	≤120
	≤170

	铬
	≤150
	≤150
	≤200
	≤250

	铜
	≤50
	≤50
	≤100
	≤100

	镍
	≤60
	≤70
	≤100
	≤190

	锌
	≤200
	≤200
	≤250
	≤300


1.6.2 排放标准

本项目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1-13。
表1-13  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览表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分级或分类

	废气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
	表1、表2

	
	《关于推进钢铁行业企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函[2019]35号）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1

	废水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
	

	噪声
	施工期：《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运营期：《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

	固废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标准
	


（1）废气
①有组织排放
拟建项目有组织排放标准见表1-14。
表1-14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mg/m3
	工序
	污染源
	污染物
	标准值

	
	
	
	超低排放标准值（环大气函[2019]35号）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
	本项目执行标准限值

	地下料仓
	地下料仓
	颗粒物
	--
	10
	10

	烧结
	烧结机机头
	SO2
	35
	35
	35

	
	
	NOX
	50
	50
	50

	
	
	颗粒物
	10
	10
	10

	
	
	氟化物
	--
	3.0
	3.0

	
	
	铅及其化合物
	--
	0.9
	0.9

	
	
	二恶英类
（ng-TEQ/m3）
	--
	0.5
	0.5

	
	烧结机机尾及其他生产设施
	颗粒物
	10
	10
	10

	炼铁
	热风炉
	SO2
	50
	50
	50

	
	
	NOX
	200
	150
	150

	
	
	颗粒物
	10
	10
	10

	
	高炉出铁场
	颗粒物
	10
	10
	10

	
	原料系统、煤粉系统及其他生产设施
	颗粒物
	10
	10
	10


②无组织排放
各工序无组织排放标准见表1-15。

表1-15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mg/m3
	序号
	工序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源
	限值
	标准来源

	1
	料场
	颗粒物
	有厂房生产车间
	8.0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2

	2
	烧结
	颗粒物
	有厂房生产车间
	8.0
	

	
	
	氨
	氨水储罐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

	3
	炼铁
	颗粒物
	有厂房生产车间
	8.0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2

	4
	铸铁
	颗粒物
	有厂房生产车间
	8.0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循环排污水和生活污水，全部梯级利用不外排。
（3）噪声

项目施工期间厂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要求。

表1-16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单位：dB(A)
	昼间
	夜间

	70
	55


项目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表1-1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昼间
	夜间

	65
	55


（4）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标准。

1.7 区域相关规划

1.7.1《泗水县泉林镇总体规划》（2015-2030）
泗水县泉林镇为泗水县东部的以工贸为支撑、泉文化和卞文化旅游为特色的历史文化名镇。
1、规划范围
规划区范围：规划将泉林镇行政管辖区域作为规划区范围，总面积118.4km2。
镇域：泉林镇行政辖区范围，面积118.4km2，为镇域镇村体系规划范围。
城镇建设区：北到泗河，南到兖石铁路北，西到柳河峪村西，东到雷泽湖路，面积11.2km2。
2、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15-2030年；近期2015-2020年，远期2021-2030年。

3、产业发展目标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重点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商贸服务业、绿色工业等优势产业，在建材、机械、物流等领域发展一批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打造泗水县东部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4、总体规划布局
（1）总体布局结构
驻地规划结构为“两轴三区”：

两轴，即327国道（泉源路）城镇建设轴和石缝河绿化景观轴；
三区，即北部的古镇保护区、中部的新城建设区和南部的工业园区。
（2）工业用地计划
规划近期将驻地中部的冠军啤酒厂、鹏声啤酒厂迁出，进行旅游开发；将327国道南侧的山东机床附件总厂等企业进行商住改造；在惠丰铸造公司东侧发展机械加工项目区。远期将泉张路两侧的工业企业进行商住改造，重点在镇区南部、响水泉路以南、泉张路以东建设集中的机械加工产业园区。
镇区现有企业，严禁无序建设，应提高档次，逐渐向工业区迁移。新建工业项目平均容积率一般不低于1.0，建筑系数一般不得低于40%。严禁污染工业进入工业区，工业区与生活区之间设置不少于100米的防护林带。
根据泗水县泉林镇总体规划和泉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本项目所在地为工业用地，泗水县泉林镇总体规划见图1-2，泉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见图1-3。
1.7.2 产业园规划

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于2019年编制《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环境影响报告书》（山东天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于2020年2月25日取得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出具的《关于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济环审泗水[2020]01号）。
根据《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中相关描述，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范围为：东至产业园规划的纵五路，南至产业园规划的横三路、横四路，西至产业园规划的纵一路和泉林变电站，北至产业园规划的横一路，总面积602003m2。规划期限为2019～2025年。
1、功能定位
按照“定位准确、特色明显、功能齐全、设施配套”的原则，遵循“立足实际、着眼长远、适当超前、分步实施”的工业园区建设思路，以优势产业和资源开发为基础，以规划产业为龙头，通过配套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整合优势资源，使产业园内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实现生产技术、资源、装备的共赢发展，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实现聚集效应。
打造国家绿色智能铸造产业园新标杆，建设山东高端装备精密铸件配套基地，建设铸造生铁节能、共享高端供给平台。
本项目为铸造用生铁高炉搬迁项目，属于铸造生铁产业，为产业园的主导产业，本项目符合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的功能定位。
2、产业定位
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以铸造用生铁、精密铸造、废钢加工、新型建材、仓储物流为主导产业。

产业布局包括“铸造生铁产业片区”、“精密铸造产业片区”、“废钢加工配送产业片区” 、“新型建材产业片区”和“仓储物流中心”五大主体板块，并配套建设公用工程区、产业园管委会和电力中心。
铸造生铁产业片区：东至纵五路，南至横三路，西至纵二路，北至横二路。该区域目前无企业，为空地。
根据《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总体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本项目用地为工业用地，符合产业园用地规划要求，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见图1-4。本项目为铸造用生铁高炉搬迁项目，属于铸造生铁行业，铸造生铁产业为园区的主导产业，且根据《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总体发展规划——总体布局图》，本项目所在区域范围为东至纵四路、南至横三路、西至纵二路、北至横二路，位于园区规划的铸造生铁产业片区内，因此本项目符合产业园产业布局规划，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总体布局具体见图1-5。
    1.7.3 山东省生态红线规划（2016-2020）

对照《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距离本项目最近的生态红线保护区为泗水泉林泉群、泗河东段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区，代码SD-08-B4-11，保护区范围泗水县中东部、泗河泗水县东段，包含泗水泗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泗水泉林泉群风景名胜区。面积59.11km2，生态功能为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
本项目厂区位于山东省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泉林镇泉张公路东侧、兖石铁路以北，位于泗水泉林泉群、泗河东段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区东部区域的西南1.9km处，本项目厂区不在泗水泉林泉群、泗河东段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区范围内，相对位置见图1-6。
PAGE  
1-11
[image: image1.jpg]


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Shandong Harmony Project Consulting Co., Ltd.

[image: image1.jpg]